
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 107 年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 
第一次試模擬作業『學生志願試填單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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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志願說明： 

1、高中職可選填 30 志願數（職業類科以 1 校 1 科為 1 志願數）。 

2、志願序別：1、2、3 志願 15 分，4、5、6 志願 12 分， 7、8、9 志願 9 分，10、11、12 志願 6 分， 

   13、14、15 志願 3 分，16 至 30 志願 1 分。  

3、職業類科同一職群各科別連續選填為志願時，視為同一志願序計分（不同校可）。 

4、建議同學依照自己的能力、性向、興趣、生涯規劃，作為選擇志願的參考。 

5、此志願卡需在上網填報之前先填好，志願未填滿時，請於志願末的下一行填寫『以下空白』。 

6、此次志願選填試探所提供的免試招生名額僅供參考，各校正確的招生名額，請參照 107 學年度免試 

入學簡章。 

經過思考、整理及與家長、老師的討論後，我的志願選填順序如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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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     16       

2       17       

3       18       

4       19       

5       20       

6       21       

7       22       

8       23       

9       24       

10       25       

11       26       

12       27       

13       28       

14       29       

15       30       



 


